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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没有什么比独立思考更可贵的

民法是法学中最有专业范儿的学科。民法教材中随便一个概念，多

能追溯到古罗马人，闪耀着千年风霜磨砺后的光泽。尤其是德国民法，

概念法学和潘德克顿学派的名号就足以招徕不绝的香火。教了三十多年

的民法，我一直自得于我专业上的满腹经纶，常教导学生学好民法走遍

天下，还以为民法大殿也就需要些日常维修，至多偶有我的《物权二元

结构论》那样的大修。

所以，孙永生将其书稿发给我后，我几乎第一时间就打开阅读，如

同晴天霹雳，我读到了作者关于民法知识假伪的总体结论，读到了作者

对民法现有权利甚至包括诉权的全面证伪，读到了作者对主体与人格、

法律行为与代理、权利客体知识的无情否定，读到了作者以民法哲学改

造民法的梦想、理由和路径。书稿只有18万字，我通常需要15分钟读

完，但这次读了好几天，一是书稿文字比较晦涩，二是读起来相当纠

结。书中大胆且不乏武断的结论冲击着我的专业自信，我本能地寻找作

者胡言论语的轨迹，但书中自成一体的论述又不断警告我不能断言作者

是胡言论语。毕竟，厚道对待研究上下了功夫的异见，是学者应有的人

品。

书稿的第二章就像围棋的眼，决定着书稿的成败。作者认为黑格尔

所言“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直接就是权利的命题，由此，作者

将权利分为行为的权利和作为目的的权利，前者代表着意志的行使，后

者代表着意志的存在。意志行使所指的意志和意志存在所指的意志分属

为两个主体，前者指代的是本人或自我，后者指代的是他人。“意志的

自由行使与支配权对应，而意志的存在则大体上与人身权对应”，这是

作者重新解释民法知识的理论基础。和书稿其他部分一样，本章的论述



以一种极端简练的方式进行，而且主要是逻辑推理，其说服力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力，是围棋的活眼还是假眼，肯定因人而异。就我

而言，是一种颇有道理但尚未信服的感觉。

书稿的不少具体质疑有学术分量。我也简单质疑过物权请求权，但

停留在“没有必要”的层面上，书稿指出“所谓的物权请求权，返还请求

权、排除妨害请求权等等，真实的含义是取回权、排除权”，抽掉了五

花八门的物权请求权性质学说的存在价值。我在国内第一个提出抵押权

等担保物权不是物权，而且论证也比日本学者充实，书稿认为“抵押权

根本不是优先受偿权，而是权利转让，是将来权利”，并以变量共有权

定性抵押权是将来的权利，既否定了抵押权通说也否定了我的观点。目

前流行将书的重量当成学术分量，但我始终认为学术分量的秤砣是独特

观点及相应论证。独特的观点无论对错都有启迪人类思考更全面、更深

入的价值，除非信口开河。

书稿洋溢着独立思考的精神。作者十余年如一日，毫无功利目的，

独立思考出颠覆整个民法体系和知识的结论，其志向、执着、毅力可圈

可点。作者是我的已肄业的2003级博士研究生，批评我的观点丝毫不留

余地，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古风。书稿很难真正颠覆现有的民

法体系和知识，破旧立新不仅需要共识也需要成本考量。但是，民法学

就像一个神圣的教堂，除了偶尔的私语，回荡的从来是牧师的声音，相

比当年我重构物权制度的小小喧哗，书稿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棒喝，足以

惊醒昏昏欲睡的民法信徒。民法中人可以不认同书稿的观点，但不可以

不知书稿的观点。因此，尽管书稿的体例的逻辑层次比较零乱，概念界

定和论证不乏缺失，文字表述有许多瑕疵，也不影响我对书稿的爱惜。

在我看来，学术领域，没有什么比独立思考更为可贵的。

是为序。

孟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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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法学的新发现

民法学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理解上存在歧见。但无论如何，新概

念的提出都应该是最终的圭臬，对此不应该持有异议。概念是对发现的

最出神入化的表达方式，也是对所描述的对象的最凝练的表达方式。一

个新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一个新发现的产生，标志着理论上的突破。能

否有新的概念提出，是判定和衡量民法学先进程度和学术成就的最基本

的标准。按照一种说法，目前的德国法体系的重大法学发现都是德国人

完成的，重大的法学概念都是德国人提出的，“德国法系的所有制度、

理论几乎全由德国一肩创立，迄今为止，这一法系的其他家族成员并未

贡献太多原创思想[1]”。这一现象令人失望，个别学者被德国理论的“宏
伟”所震慑，悲观地自愿成为德国理论的“顺民”，以为“翻译和介绍”是
中国学者唯一能做的工作[2]。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悲观，法学上的发现

具有偶然性，机遇不可能总是垂青德国人。以机会理论预判，该法学的

中国理论登场了。

法学上的发现就是提出新的概念，新概念是法学探究所“朝圣”指向

的终极对象，是法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中国理论标榜，当然要提出新

的概念。

作为目的的权利，是对传统权利分类的一个根本性的方向扭转。主

体是目的，作为他人目的，是法律所应该规范和保障的个人所追求的最

高的价值。与行为的权利不同，作为目的的权利是被他人作为的权利，

即被“礼遇”和“善待”的权利。引入该概念，人格权的本质可以得到清晰

的解释；而请求权概念则被彻底证伪。

法律行为在现行民法学中的位置俨然概念的“中流砥柱”、民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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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的地标，学者普遍对之爱不释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将“造法行

为”概念引入进来，“法律行为”概念似是而非的原形显露了出来：私法

自治的真正含义是“造法行为”，德国人以法律行为概念表达私法自治原

则，完全是张冠李戴，是一场误会。“造法行为”是私法自治原则最贴切

的含义，对意志自由的表达，淋漓尽致。在这个概念之下，现行法律行

为学说中“合法行为”矛盾、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关系等诸种纠结，统

统一扫而光。

诉权理论被称为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程序权、

实体权、混合权，围绕其性质的争论层出不穷。桎梏于请求权思维方式

的窠臼中，诉权的本质的确是无解的。诉权本就不是请求权，其权利本

体是受护权，请求权无非是受护权的一项权能，即对受护权的主张权。

受护权与请求权的析分，快刀乱麻，程序权与实体权的迷离头绪被彻底

厘清：受护权是不折不扣的实体权利，而作为受护权权能的请求权的含

义，亦一目了然。

抵押权作为优先受偿权的概念，是现行民法理论中一个最为以讹传

讹的谬说。“变量共有”概念的建立，戳穿了抵押权作为优先受偿权概念

的真理谎言。抵押是抵押权人与抵押人之间的变现分配关系，实质是二

者之间动态的共有关系，与其他债权人无关。由此亦打通了让与担保与

抵押的意义区隔：让与担保即抵押，抵押即让与担保，两个概念是同义

语。除此之外，权利物权客体概念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挑战：在抵押、质

押被界定为权利转让的情境下，客体显然直接是权利本身，权利作为自

身闭合的完整概念，其上不可能再成立其他权利的存在空间。简洁地

说，例如债权质押，即质押权人与质押人共同拥有被质押的债权，质押

权人的权利为变现分配的权利，权利是债权本身，而非债权之上或之外

的优先受偿的权利。

权利存在于时间之中，现行学说或制度对此都有对应的关照，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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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时效制度。时间对于权利的意义，时效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部分仅仅

是半壁江山，只是形而下的简单道理，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时间对于权

利构成的意义。时间的本质是当下与将来的关系、当下与无限的关系，

而非直线式的绵延。只是在直线绵延的意域中，时间对权利的意义才体

现为时效制度。

权利关系是主体与客体在时间维度下的关系，对应时间当下与无限

维度、当下与将来维度，显然必然存在着当下支配关系与无限支配关

系、当下支配关系与将来支配关系之类型。在现行权利体系中，所有权

概念准确对应着无限的支配关系，但对于当下的支配关系，却并无对应

的概念。当下支配关系与无限支配关系的区分，逻辑上的依据是非常清

楚的，因而必须建立与之对应的类型概念。

单从形式上论，占有权概念不属于本书的原创，外国学者早已针对

保管关系、租赁关系提出过基于债务关系的占有权的命题，而国内的孟

勤国教授，更是开宗明义地直接建立起了所有权与占有权的二元物权体

系。

占有权的实质内容就是当下的支配关系。存在着无限支配关系和当

下支配关系两种支配关系，或者说支配关系必须被区分为无限支配关系

与当下支配关系两种，前者对应的为所有权，与后者对应的为占有权。

这是权利的客观逻辑，不得逆违。现行体系中，只有所有权概念而无占

有权概念，对支配关系的表达囫囵半片，经纬二线少了一线。

时间权利的概念，并不仅仅具有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辨意义，其对

权利体系具有无可替代的解释价值，从该概念出发，对现行理论中的一

些所谓的常识能推演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诸如抵押权是将来物权，抵押

权的实现条件是生效条件，期待权是当下的权利，将来的权利是期待权

的对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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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一些新概念还有权利体位关系、对众权与对世权等等，以权

利体位关系解释民法上所谓的请求权竞合，以对众权解释相对权与绝对

权，相关现行学说中的“是非之地”，都能被完全解释清楚。

然而，所有的新概念，在民法与民法学区分理论之下，都黯然失

色。民法与民法学的区分是民法学的第一原理。民法是对自然存在的规

范，民法学是对规范现象的认知；民法并不规范主体，而是将非主体规

范为主体；民法规范的是团体，法人概念设定在民法典中，不伦不

类……

新概念对民法理论体系的冲击，非常值得期待。标新立异换旧说，

对偶像的反叛是理论超越的起点，没有反叛，永远没有机会，不论结果

如何，对纯粹知识的纯粹信仰，睥睨旧说的对待理论的英雄主义激情，

都令人自豪。

也许是智者的真知灼见，民法学上的突破，也许是疯子的痴言疯

语，一切都交由逻辑做最后的裁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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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民法知识的假伪现象

本书名为《民法学的新发现》，对应的反向表达则是：民法知识存

在着严重的假伪现象。这是一个本身就严峻考验智商的问题。对该命题

本身的怀疑是接受该命题的一个正常反应，也是理解本命题所需的一个

基本素质，怀疑表明了起码的逻辑上的思维能力。将知识界定为客观上

正确的信息，假知识的概念本身就无法成立，既然知识是客观上正确的

信息，主词就直接排斥着宾词。然而，关于知识的定义从来就是一个有

争议的问题，它的准确定义应该为：主观上认为客观上正确的信息，因

为是主观上认为客观上正确的信息，所以存在着知识是假的空间。民法

知识存在着严重的假伪现象，当然不是指所有民法知识都是假的，但并

没有在命题上附加限定语词的必要，“一些民法知识是假的”这样的表述

并不比“民法知识假伪”的表述在逻辑上严谨分毫。知识是一个体系，且

命题本身是证伪性质，只要根本性的、部分知识的伪假就足够支撑民法

知识假伪的命题的成立。而民法知识是真的，则是一个证实命题，命题

指向全部知识的性质，而且民法知识作为一个体系，只要重大的基本概

念是假的，民法知识是真的命题就无法成立。

民法知识存在着假伪现象，是对整个民法知识体系的价值所作的一

个基本判断，并非仅仅指体系中存在一个或几个错误的概念或者命题，

而是指民法知识体系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基本性的缺陷，并且概念和命

题存在着普遍性的假伪现象。即便作为体系看待，民法知识体系也不可

能百分百真值，存在一些错误的概念、命题，都在科学所允许的范围之

内，不必大惊小怪。找到几个错误概念便妄称民法知识是假的，不过是

自欺欺人。因而民法知识假伪的命题所表达的内容，很明显远远超出了

对民法知识体系中一个或几个概念、命题的错误指正式的简单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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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权概念是假的，这应该是现行民法知识体系中最出乎学者想象

的结论之一。请求权是权利体系中的王冠，成员最多的权利家族，债权

请求权、物权请求权、人身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利、诉权请求

权……种类之多，其他权利家族鲜有出其右者，而在诉讼救济程序中，

其地位更是举足轻重，被视为权利救济的核心概念。学者对请求权概念

的信念可谓坚定不移，由于概念本身具有相当的权利外观，被蒙在鼓里

的确很难发觉。不过徐晓峰博士，其异样的慧眼为大众看穿了请求权概

念的“庐山面目”：债权的本质是接受权，请求权概念并不成立。

抵押权优先受偿权是在认识幻觉程度上可与请求权概念媲美的另一

个现行民法权利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抵押权是优先受偿权，是物权，这

大抵被作为了物权理论的常识，教科书千篇一律的规范表达。尽管权利

之上不可能再存在其他的权利，债权质押后产生物权违反最基本的权利

逻辑，但在优先受偿权之下，其他的一切都被屏蔽掉了。幸亏有孟勤国

教授般睥睨所谓的常识的智者，在黑暗中举起了火炬，抵押权优先权作

为伪概念的真相被戳穿了。

与请求权概念、抵押权概念一直的蒙昧信念状态不同，法人概念是

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信念，大体上有通说，但

反对的立场亦十分强烈。然而无论何种学说，都没有揭示出关于法人本

质的真理。财产不可能有意志，一人公司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团体人

格，诸如目的财产说、团体人格说等等学说，逻辑上均存在着无法克服

的大碍。国家有国格，团体有团格，国家、团体直接就是主体，以人格

概念比附国家、团体的主体性质，画蛇添足。团体法人、国家法人这样

的概念，无异于直接消解了团体、国家的实体本质。国家、团体概念直

接就表达着主体的含义，其可以成为法律上的团体、法律上的国家，但

没必要成为法律上的人。

说法律行为是个伪概念，民法学者会受到极大的震惊。出于对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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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原则的推崇，学者们对法律行为概念的青睐蔚然成风。然而实际

上，法律行为这一名称对私法自治原则的表达非常朦胧，法律一词表达

的是对自由一定程度上的限制，造法行为才真正表达意思自由。撇开名

称上的误用不论，表达私法自治原则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亦应为规范，而

非事实。学者普遍将法律行为定性为法律事实，缺乏法律的本质为对对

象或事实的规范这一基本的法学思维范式。作为事实的是意思行为，而

法律行为则为对意思行为的规范，意味着意思表示的内容直接作为法律

本身。

请求权概念、抵押权概念、法人概念、法律行为概念，这些民法理

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标志性概念，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基础概念自身

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系列连锁性错误，择其大者，请求权概念、抵

押权概念不成立，作为权利体系基本划分的请求权与支配权分类，

显然必须推倒重建。支配权概念在德国民法理论体系中，本就不是

一个清晰的种类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被作为权利的一般定义，

缺乏其他的对比性种类，支配权概念一直没有形成，对此金可可先生有

十分翔实的考证分析，学术价值无比珍贵。而根据朱庆育先生的介绍，

德国当今关于权利定义的通说是旨在维护特定利益之支配力，支配权仍

然被作为了权利的一般定义。在请求权一端，该权利的发明鼻祖温德沙

伊德从未使用过支配权概念，更未在请求权与支配权对立的意域中使用

请求权概念。

证据足够充分，请求权与支配权的权利分类，根本上是民法理论中

以讹传讹的谬言。

除此之外，还可列出一系列的假伪概念或原理的清单：

权利的定义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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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权概念是假的

人格权支配权说是假的

物权概念是假的

用益物权概念是假的

绝对权、相对权分类原理是假的

财团法人概念是假的

权利物权客体概念是假的

请求权诉讼标的说是假的

代理权权力说是假的

诉讼时效概念是假的

……

上述罗列已经足够震撼。最后审辩一下作为民法理论体系LOGO的

民法名称或概念本身。大事化小，可以看作简单的名称问题；小题大

做，则完全是一个实质问题。“民法”二字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名称，关于

民法本质的争议旷日持久，一直未能解决，“民法”名称上的误导脱不了

干系。名称是对所针对对象的本质的凝练概括，与所表达的对象存在大

体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关乎对象和实质，在此意义上，极端者针对

名称上的缺陷放言“无民法论”，并非完全不可理喻。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民法”与“刑法”作为最重要的两大法域的名

称，意蕴和形式上均不对称，作为字词，“民”表达的是对象，“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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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行为，表达的维度不一致。法律的本质是行为规范，应该以行为种

类作为划分法域的标准。结合民法、刑法均为私法或公、私混合法的通

说，“民权法”“民刑法”这样的术语才是对应法域的恰当名称。“民法”，
在罗马上的本义并非作为表达特定法域的名称，而以刑法为私法或混合

法，就没有理由在“民”字作为名称的使用上，在民法、刑法二者之间区

别对待。

民法知识存在着严重的假伪现象，民法知识领域仍处在半黑暗、半

蒙昧之中，这似乎是一种悲观的态度，其实却恰是一种最为放达的学术

情怀，当下与未来关于发展在空间上成立的是反比关系：当下愈黑暗，

未来愈光明；当下愈蒙昧，未来愈智慧。对当下的判定，实际上为未来

的发展预留的是无限广阔的空间，无可比拟的乐观主义；相反，当下的

乐观，只是一种表象上的乐观，这种乐观葬送了未来无限发展的可能。

在以百万年计的人类未来发展的时间长河中，过去的几千年历史只是个

微小的瞬间；在未来以百万年计的时间长度中可以期待达到的文明的光

芒下，过去短短几千年所达到的文明，仅仅是开始摆脱愚昧的微弱荧

光。

在对旧知识的粉碎中，《民法学的新发现》掀开了民法知识历史全

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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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债权请求权说证伪

第一节 关于请求权概念的质疑及评析

请求权是现行民法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概念，整个体系的权利坐标

即由请求权与支配权的二元区分所构成；在诉讼法领域，请求权也是首

屈一指的核心概念，诉权的本质即被理解为公法上的请求权。国内民法

学界，一直沉浸在请求权概念中，奉为金科玉律，从未觉得请求权概念

有何异样。然而请求权概念根本就不成立。国内学者对其的普遍认同，

恰恰反映了关于民法理论探究的落后现状。请求权概念被作为民法体系

的枢纽，其假伪造成了民法体系构建中最大的灾难。

率先向请求权概念发难的是徐晓峰先生。徐先生在其《请求权概念

批判》一文中石破天惊，坚定地提出，债权的通说是接受权，无论是作

为实体权利，还是作为诉讼权利，请求权概念都不成立。宏论发表后，

梅夏英先生、李锡鹤先生等个别学者对之表示了有限的认同，梅先生写

有《请求权：概念结构及理论困境》作为正面回应，而李先生则在2012
年再版的《民法原理论稿》中，有请求权是债权的救济权能，不是一种

独立的权利类型的明确主张[3]； 也有学者强烈反对，辜明安先生在

《对“请求权概念批判”的反对》文中鲜明捍卫请求权概念的“科学地

位”，对徐文观点予以攻讦；左右学界导向的话语权学者则均无表态。

徐先生的观点显然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因子，当时未形成热烈的争鸣，

其后也没有被广泛地引用。徐文发于2004年，但其后出版的民法学著

作，如孙宪忠先生2010年再版的《民法总论》、李永军先生2012年再版

的《民法总论》，著者仍一如既往谈论着请求权概念的性质、分类、作

用……似乎全然不知请求权概念的假伪陷阱。两位先生在民法学界鼎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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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应该具有敏锐的学术嗅觉，他们都没能捕捉到徐先生批判请求权

概念的“檄文”所包含的对于民法理论的非凡意义，习惯于随波逐流的普

通学者对其的麻木态度，更是可以想见。徐先生所提出的真知灼见，波

澜不惊。

徐先生是对的。因请求权概念极具煞有介事的迷惑表象，识破其真

相并不容易。徐先生在卷帙浩繁的法学著作中发现接受权的“火种”，并

对请求权概念的混乱进行了初步的厘清，对民法理论研究作出了伟大的

贡献。尽管没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对请求权概念的证伪难言完备，但仅

仅是徐文中所打开的新的视野， 即已经居功至伟。对请求权蒙昧状态

的当头棒喝，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为敏锐的学术嗅觉提供了契机，开

启了怀疑和清理请求权概念的学术进程，而从民法体系中取消请求权概

念，将直接导致整个民法体系的化茧成蝶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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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接受权——债权的真实含义

据台湾学者洪逊欣分析，晚近以来，学说多倾向于认为，债权的本

质为债权人的给付受领权，请求权不过为受领权的随附作用而已[4]。不

过国内学界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沈宗灵先生最初将接受权概念引进

后，学界至今对该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反响。不论接受权是否为晚近以来

的债权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对请求权概念的怀疑早已有之，可惜的

是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民法学本来即为舶来品，引进途中犯

一些张冠李戴的错误在所难免，只是请求权在现行民法体系中被赋予了

太过重要的角色，却最终被确认为伪概念，使得整个民法体系遭遇塌陷

重建的惊天变故，代价之大，令人唏嘘。

接受权抑或请求权，对债权解释的两种路径天差地别。以请求权解

释债权，尽管错误，却风靡学界，而接受权则被束之高阁，巨大的反差

与两种权利的“个性”直接相关。请求是一种行为，而将权利理解为行为

是常人最本能的直觉，当下的多数民法学阐释仍然以行为作为权利的信

条，权利是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诸如此类的表达充斥耳目。权

利即行为的直觉本能直接导致了以请求权解释债权的另一种直觉。

权利即行为资格的观念，是必须被强烈抨击的民法概念。本能的直

觉是未被反思过的被直接当作真理的认识，因其是自然的天性，所以被

认为理所当然，但不真实。表象上看，“接受”并不是一种行为，至少不

是主动的行为，因与“行为”无关，其与权利的关系成了认识的盲区，接

受权概念似乎很难想象。

接受权是需要反思才能得出的概念，反思是智力的高级活动，相对

复杂，思维过程艰难，得到的却是真理。以接受权解释债权，对权利关

系的表达，入木三分。英国学者拉斐尔建立的接受权概念，堪称天才般

www.docsriver.com商家巨力电子书www.docsriver.com商家巨力电子书



的伟大发现[5]。

“接受”的深层含义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局限在被动接受的含

义，接受的确无法构成一种权能充沛的权利，被动的接受以义务人的在

先履行为前提，这种“任人摆布”的处境与自由、支配等权利的本质特征

相距甚远。实质上，“接受”是一种在先的“设定履行义务”的行为，在与

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关系上，一方面，义务人在先履行，方有权利人其后

的接受；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权利人接受权利的在先存在，义务人才

产生履行的义务。在接受与履行的关系中，权利与义务是相互设定的，

义务在先设定权利，权利亦在先设定义务。常人思维下将接受理解为了

单向的被动关系，对接受权的无动于衷，由此产生。

设定义务人的交付义务，支配力、自由，权利的基本要素一应俱

全，以此为核心内容形成的接受权，权利的韵味，丰满充盈。

权利与义务是相互设定的，在债的关系中，实证法或者规定权利，

或者规定义务，对任何一方的规定都间接设定了对方。世界上两大代表

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对合同之债、侵权之债、

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基本上均从义务的角度予以界定。

《德国民法典》

合同之债：《德国民法典》无关于合同之债的一般定义，但其关于

合同之债的具体规定是从义务的角度界定的，合同之债的立法架构以义

务关系为中心，对此龙卫球教授在《债的本质研究：以债务人关系为起

点》一文中有详尽的分析[6]。

侵权之债：第823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

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利益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

赔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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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得利：第812条无合法原因而受领他人的给付，或者以其他方

式由他人负担费用而受到利益的人，负有返还义务……

无因管理：第683条进行事务管理符合本人利益或者其真正的或者

可推知的意愿的，事务管理人可以与受托人一样要求偿还其支出费

用……

《法国民法典》

合同之债：第1101条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其

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债务。

侵权之债：第1382条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

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

不当得利：第1376条因错误或故意而受领不当受领之物者，对给付

人负返还其物的义务。

无因管理：第1375条所有人的事务经适当管理者，管理人以所有人

的名义所订立的契约，所有人应履行之。所有人并应补偿管理人因管理

而负担的一切个人债务，对于管理人所支出的有益或必要的费用亦应偿

还之。

此种现象并非毫无特殊指向意义的任性选择，而是反映了债关系中

固有的客观逻辑。从义务的角度界定债的关系，为义务所设定的债权提

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其范围远远超出了请求权的狭隘含义。请求权有

其特定的含义，直接以请求权界定债权或者整个债关系，与通过界定义

务间接设定债权从而界定的整个债关系，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债关系的

内容，大相径庭。将债权作为请求权，其所设定的义务便为依请求而履

行的义务，不请求则不必履行。体现在诉讼程序上，债权人对义务人的

请求是诉讼的前提条件。而在界定义务的模式下，显现出来的完全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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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幅图景：对应的债权肯定不是请求权，义务人的履行不以请求为条

件，债务人未履行，权利人可直接提起诉讼程序。

义务自身同时设定着权利。在以义务维度界定债关系的上述规定

中，履行义务显然已设定了对应的权利，所设定的权利是什么，对此问

题的追问揭开了债权为请求权命题所掩盖的巨大陷阱：对应履行义务的

权利显然不是请求履行，而是接受履行。

对债关系的描述必须从义务的角度进行，请求权的角度并不适当。

义务人未履行，权利人即可直接提起诉讼程序，在如此设定的制度之

下，请求权似乎不具有存在的任何意义空间。撇开时效关系，情形的确

如此。在债的基本关系中，并无请求关系的存在。离开时效制度，请求

权概念毫无意义，离开时效关系，请求关系并不存在，请求权概念的价

值和意义体现在时效关系之中。这种存在与作为债的基本关系的存在完

全是两回事。传统理论将请求作为债的基本关系，无论对债关系还是对

时效关系的理解，均不准确。

请求权作为权利的存在体现在时效中断的效力之中，在时效中断的

法律规范效果中，请求权获得了存在的根据。不但如此，在消灭效力

中，亦体现着请求权在时效关系中作为权利的存在。直接地说，请求权

的消灭构成权利人维持接受权的抗辩事由，正是因为有请求权与接受权

的区分，消灭的才是请求权，而非接受权。请求权消灭自身，造就了接

受权的成立。

债权为请求权是国内学界以为的民法常识，然而却经不起严苛的逻

辑分析。学界对请求权概念的许多所谓常识，并不值得信奉。以请求权

概念的产生为例，通说以为是德国人温德沙伊德的发明，然而在温氏出

生之前颁行的《法国民法典》中，关于请求权的规定已经十分详尽：

第2027条如债权人自愿分割其请求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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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7条下列请求权，经过五年不行使而消灭……

第2271条下列请求权，经过六个月不行使而消灭：一、科学及技艺

教师每月授课的报酬请求权……

在《法国民法典》中，请求权概念使用的情形相当普遍，温氏出生

于1817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明了请求权。对请求权缺乏深刻的认

识，许多关于请求权概念的常识，无非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事实上，

《德国民法典》对请求权概念的使用很不严谨，现在被普遍认为属于形

成权的解除权，《德国民法典》中也表述为请求权，其第478条规定，

在解除合同请求权或者减少价金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之前……这样的表

述肯定是不正确的。

权利是什么？有一个最简洁、睿智的答案，即权利就是义务的对

方。这样的定义反映了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深刻法理。规定了义务，便规

定了对方。作为义务的对方的权利，其内容当然就是接受的权利。但并

不因此而成立所有权利均为接受权的结论。尽管所有的权利均为与义务

的关系，但权利更是自身与自身的关系，其不但规定自身，而且通过规

定自身同时规定了义务。也就是说，对权利的界定存在两种方式，一种

是自身直接界定自身，一种是通过界定义务界定权利。究竟采用何种方

式，须依具体的法律关系的内容而定。在债关系中，依权利自我界定的

方式定义的债权为请求权，依界定义务的方式得出的权利为接受权。两

种权利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与接受权相比，请求权显然是一种低端的

权利，请求表象上是一种权利，同时亦是一种条件，而接受权则高端得

多，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权利，不必请求，义务人自应主动履行，代表着

权利的极致境界。

龙卫球教授难能可贵，其研究所得出的两大法典均从义务的角度表

达债的关系的结论，是当下国内极其罕见的言之有物的学术成就。可惜

的是，受请求权思维的桎梏久矣，龙先生与发现请求权谬论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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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民法典》等从义务的角度表达债的关系，先生所给出的解释

是，因为唯有如此，债的关系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个体秩序在债法上的

最基础要求：债务人在债的关系中始终没有丧失主体自由，而反过来，

由于债权直接指向他人的自由，如果以债权本身为起点，无论如何都不

能解释债务人的主体自由何以就合法地成为债权的标的[7]。 以自由的视

阈立论，意境高远，却与问题本身并不契合，将履行义务与自由牵扯到

一起太过勉强，因为很显然，自由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自由的放弃。距

离发现请求权陷阱如此之近，龙先生却没能捅开窗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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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接受与请求——结果与手段的关系

哲学上，结果与手段是一对基本的范畴，结果高于手段，是手段所

要达致的目的所在。结果的意义和价值是终极的，而手段作为手段，意

义和价值是工具性的。请求权与接受权，体现的正是手段与结果的关

系，由此决定了二者的彼此地位：接受权是权利的本体，而请求权仅仅

是其一个附属的属性。

债关系中，请求显然是一个以获得或接受履行为目的的行为，正常

情形下的最终结果亦是接受或获得了履行，而这种接受履行的状态作为

结果，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而且是比请求更为根本性的权利，然而在传

统的视野中，这一事实被完全忽略了。正是客观上在先存在着这样的结

果关系，请求作为手段，才具有了自身的依据：之所以可以请求，原因

在于权利人有接受履行的权利。本质上，请求是一种对他人的命令，一

种纯粹的主体意志，意志是任性的、任意的，不可能是一种独立的权

利，其行使必须以客观关系为根据，这便是作为结果关系的接受权。

作为结果关系，唯一性是其标志性的特征，债关系中，接受、获得

履行是唯一的正当结果，这种唯一性决定了接受权具有请求权无可相提

并论的主体性地位，而请求权作为手段，只是接受或获得履行的方式之

一，义务人自动履行是与依请求履行并驾齐驱的获得履行的方式。实证

法上，法律并无请求为启动司法程序的前提的规定，自动履行与依请求

履行的二分格局，是请求为手段权利而非权利本体的十分明确的昭示。

以请求权为债权的本体，无法解释在未请求的情形下权利人的权利状

态。依请求履行抑或是自动履行，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义务，按照现行的

债权为请求权的通说的逻辑，既然债权为请求权，那么债务人的义务显

然只能是依请求而履行的义务，两种义务在具体的实证内容上差别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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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对于如此大的漏洞，竟然毫无察觉，传统理论的粗糙有些离谱。

手段作为手段，相对于结果处于次要地位，原因即在于与结果对应

的手段不会只是一种。实证法上并无依请求而履行的规定，然而这样的

规定在逻辑上却是成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与手段形成了完全的

一一对应关系，接受履行与请求履行分别构成唯一的结果和唯一的手

段，接受作为结果权利的意义被冲淡了。即便如此，虽然实证法上没有

区别，接受的权利就是请求履行的权利，但在解释上仍需设定接受权：

请求表达手段，接受表达结果，这样的区别对于表达权利具有终极性的

意义，结果决定手段，只有在结果关系中，权利关系才能得到淋漓尽致

的终极表达。请求本质上是手段性的，表达不出权利关系的终极含义。

依请求而义务人履行与义务人履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义务人

履行是内容，请求履行只是内容即履行的形式，除了请求，履行还可以

以自动的形式进行。在具体的情境下，义务人履行义务须依权利人的请

求而进行，典型者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诉权，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自诉

权，等等，在这些场合中，义务人的义务依权利人的请求而发生，权利

人未请求，义务人不发生履行的义务。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人的

权利亦非请求的权利，请求只是权利的一项权能。而在债关系中，义务

人履行义务并无依权利人请求而发生的必要，作为基本的逻辑，义务人

履行义务符合权利人最大利益，亦符合权利人自己的自由意志。诉权等

之所以以请求作为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前提，因为其涉及的是他人与另一

个他人的关系，即实体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司法机

关直接与原告作为权利人的关系。

自动履行与依请求履行，是履行作为内容的发生形式，履行本身才

是内容。在债权关系中，即便法律规定债权人的债权为请求权，也只是

意味着请求是债权发生的方式，而非债权的内容本身，况且法律并无这

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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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接受权能

债权的基本含义是接受权，接受是其最根本的权能，另有请求权作

为其附属的次要权能，本质上是对接受权能的主张的权利。权利及其对

权利的主张的权利，是以新的视角观察权利所得出的权利的立体结构，

传统理解中，权利的“图景”是平面的，权利仅仅被理解为对客体的关

系，而没有同时理解为权利与自身的关系。债权关系中，接受作为最核

心的权能，是直接对物或行为的客观关系，而对该客观关系的明确和明

示主张，便体现为请求权，即明确命令义务人履行义务。接受权与请求

权显然是不同的，最充分的表现就是：即便没有明确的主张，即没有请

求行为的发生，接受权能依然存在。义务人自动履行，权利人有权利接

受。

债权是接受权，这是一个支配力味道十足的权利概念。表象上

看，“接受”似乎只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只是源于义务人在先的给付行

为，方有权利人的“接受”行为可言。但这仅仅是对“接受”含义的初级理

解，当然，该种含义也构成了债权即接受权的一种权能，尽管因接受的

被动性质，其权利的意韵被冲淡了。被动意义上的“接受”是权利，意味

着：特定人的接受是一种正当的接受，一种具有资格的接受，其事实意

义上的对给付的占有不会被剥夺；而没有权利，则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接

受，事实意义上的接受即事实意义上对给付的占有会被剥夺。

接受权的核心权能是其第二种含义，在这种含义中，“接受”所体现

的则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力量和作用力，在与给付的关系上，“接
受”完全是一种在先的行为，它在先设定着给付行为，因为接受权的存

在，所以有给付行为的必然发生。接受权意味着：义务人必须做出给付

的行为。因而接受权最实质的定义是：使得义务人必须给付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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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设定义务人给付行为的法力显然是一种十分充沛的权利。

在实证法上，这种法力表现为：义务人未履行给付，权利人便具备

了诉讼的资格，以公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这种法力的存在，权利人

无须对义务人的任何“请求”，便可直接诉诸公力。而以所谓的请求权解

释债权，显然与实证法的规定相矛盾，按照请求权的思路，权利人

未“请求”之前，不应该成立公力上的诉权。

接受权直接设定了义务人的给付义务，是“使得”义务人履行给付的

权利，而非请求对方给付的权利，“使得”给付与所谓的“请求”给付，二

者在深刻程度上，天壤之别：“使得”给付，是最直接的权利，是无条件

的权利，是不作为的权利，而“请求”给付则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权利，是

一种作为的权利。行政法上，有征收权的概念，接受权与之存在很大共

性，加以比对，对理解债权为接受权以及接受权的内涵具有极大的启示

意义。

征收的通常定义是行政机关无偿取得公民财产的行为，除了主体上

的区别，债权在本质含义上与征收权精确吻合：强制取得他人财物的权

利。与接受权相比，征收概念能表达出债权主动性、强制性的特征。征

收表达的是权利主体积极、主动的取得行为，接受权被动的含义要更多

一些。接受或者征收，具体含义是事实上、法律上控制他人对象（财

物）的权利。征收权就是一个终极概念，从未有人迂腐到以请求权解释

征收权，债权也一样，它的本质就是私主体“征收”，不需要再以其他任

何的权利解释其本质。在合同等债关系中，在征收权维度下，权利人具

有一种使得义务人必须自愿给付的作用力，简单的模型就是：义务人未

给付，权利人直接依征收权或接受权即事实上对他人财物的控制权行使

公力救济。

不同权利之间是否能够进行优劣比较，诸如物权是比债权更好、更

优良的权利，这样的命题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衡量的标准是什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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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问题。从对权利人利益大小的角度比较，接受权与

请求权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前者具有非常大的比较优势。

接受权究竟意上是作为目的的权利，成为目的是主体的最高目的和

最高价值，请求权的极致意境无非是自由意志的行使，当然也很重要，

但与目的范畴相比，还是稍逊一筹。哲学意义上，接受权表达着“无”的
神韵，而请求权体现的只是“有”的境界。不行为的权利与行为的权利，

前者体现着“无限”，后者被框定在“范围”之中，区别是实质性的。以通

俗的语言表达，请求权作为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自身中明显包含

着自我限定的另一种含义：无请求，无履行。而在接受权下，权利是绝

对的，权利人坐享其成，不需要任何的主动行为。

与请求权相比，征收权或接受权的内涵显然更丰富，针对的范围亦

更为广泛。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权利，请求权被包含在了征收权或接受权

之中，不必请求，义务人即必须履行，权利人请求，义务人履行的义务

自然不言而喻。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逻辑上是权利的一种方

式，但这样的权利却非最优良的权利，从权利最大化的立场而言，对债

权人所设定的应该是一种非请求的权利。非依请求的权利是一种无限的

权利，即无条件的权利，而请求权尽管表象上似乎表达着一种十足的权

利，但这种请求同时亦是一种条件，请求本身即是对权利的自我限定。

显然，请求一方面是对义务人履行义务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义务人履

行义务的条件，权利人未请求，义务人无义务自动履行。

非依请求的权利则为无条件的权利，是不以请求为条件的权利，却

又完全将请求的权能包含于自身。义务人的履行是无条件的，不须权利

人的任何请求，义务人便应自动履行。无条件包含有条件，不请求即须

履行，请求对义务履行的权利效力，不在话下。而有条件的权利则画地

为牢，永远只能限定在自身的条件之上。无条件包含有条件，有条件却

不能包含无条件，无条件的权利与有条件的权利，二者之优劣，不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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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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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权利及对权利的主张权——请求权概念的

意义生成

权利首先是对客体的关系，而对客体的关系必然导致权利的自我关

系，因而在构成上，权利是由权利和对权利的权利两种要素组成的二元

结构，所有权、债权均是如此。所有权人对客体的权利表现为占有、使

用、收益、处分等具体的权能，同时，逻辑上存在着将这些权能转让、

放弃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权能本身直接被作为了对象，构成了对权

利的权利。在债权关系中，同样存在着该种关系，即债权的对客体的关

系所生成的自身对自身的关系，债权人转让、放弃债权等关系是债权的

自我关系，债权本身被作为了对象。这种关系是与债权的对客体关系完

全不同的一种关系。除转让、放弃等关系外，权利中还存在着另一种重

要的自我关系，这就是权利的主张关系，破解请求权概念的关键信息，

就隐藏在该种关系之中，所谓的请求权，逻辑上其实无非是该种对实体

权利的主张的权利。

从客观逻辑上来说，权利之上另行存在着对权利的主张权，权利与

对权利的主张权，构成了立体的权利结构。权利与对权利的主张权不

同。债权是接受权，所有权是占有、使用等的权利，这些权利本身不必

向义务人主张或请求，债务人自动履行给付，债权人接受；所有权人对

物的占有、使用等更无须对任何人的请求，义务人违反义务，权利人径

直提起诉讼，不存在向义务人请求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义务人违反义

务，权利人具有直接请求义务人行为，即直接向义务人主张权利的权

利，显然是天经地义的一个结论：接受权、所有权是权利本身，不是对

义务人的请求关系，对接受权、所有权的态度，另行构成对权利的主张

的权利，是直接对义务人请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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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债权还是物权，均同时存在着对人关系与对物关系，债权作为

接受权，接受的客体当然是物，对人的关系则体现为请求债务人履行的

权利；“物权”的客体为物，而学说上所谓的物权请求权，显然属于对人

的关系。债关系中，作为原权利的为接受权，请求权则为其上的一项权

能。请求权的存在首先体现在原权利即接受权的公力救济的表达方式

中，对原权利的公力救济就是对司法机关主张权利人对债务人的请求

权，离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债权人对原权利的公力救济的主

张，便无从表达。

然而，作为公力救济表达方式的请求权，并不是请求权的全部含

义，请求权的更基本的含义，是直接对债务人的请求，即在诉讼程序之

外对债务人的履行请求。该种请求权的设立，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私法

自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反的情形下，债权人的请求权仅仅体现在作

为公力救济的表达方式中，诉讼成了请求权的唯一载体。

请求权的真正含义体现在诉讼之外，是在诉讼之外体现出来的对义

务人的请求权。实际上，面对债务人未履行或义务人损害所有权的行

为，权利人或者选择起诉，或者向义务人主张权利，两种选择下的请求

权大相径庭。从终极结果看，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最后亦以诉讼作为救济

方式，与权利本身的救济方式完全重合，既然直接依本权即接受权和所

有权受到损害便可直接提起诉讼，而向义务人请求后的救济方式亦为提

起诉讼，请求权因此似乎丧失了意义。徐晓峰博士正是基于这一理由，

彻底否认了请求权的存在。

主张权即请求权的设立，一方面直接将权利与权利的主张权区分开

来，主张权或请求权可以消灭，但权利本身却并不消灭，所谓的自然之

债，在权利与权利主张权区分的概念下，得到了合理的终极解释；另一

方面，主张权的设立，将对待权利的态度作为权利的内容并相对独立出

来，权利可以放弃，权利可以主张，权利及其主张权的立体结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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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表达出作为权利灵魂的自由和选择的极致境界。权利与主张权的区

分，创设了权利人在诉讼与主张之间的任性选择，相反的情形下，债

权、所有权受到损害，诉讼显然成为一种被迫的选择。

将权利与权利的主张权区分开来，构成了关于权利的立体画面，权

利与对权利的主张是区分的，对待权利的态度即对权利的主张权构成一

个相对独立的意义空间。但另一方面，区分的目的是为了合一，对接受

权、所有权主张的权利，同时亦正是接受权、所有权的内容。

权利是一种立体结构，权利之上另行存在着对权利的主张的权利，

这一立论，最终揭开了请求权概念的谜底：所谓的请求权，其实就是对

权利主张的权利，并不是独立的权利本身。

义务人违反义务，权利人对权利的主张即对义务人的请求构成一种

相对独立的权利，但如果缺乏功能，则显然形同虚设。功能当然明显，

对义务人的请求或主张，可以消灭相当数量的诉讼官司。在一定意义

上，债务人未履行、义务人侵犯所有权人的占有等等，也是义务人的一

种权利，作为权利人的一方，未必一定会主张权利，因此权利人主张权

利，是权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知悉权利人对权利的态度，是义务人履

行义务的基本考量，权利人是否主张权利，左右着义务人义务的履行。

直接地说，主张权利能极大促成履行行为的发生。没有诉讼外请求权的

存在，权利人唯一的选择便为诉讼，而请求权的设立，为当事人的意思

自治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对义务人的主张是否具有实证法上的规范效力也是一个

实质性问题。无救济即无权利，对义务人的请求如果不能发生任何实证

法上的规范效果，请求权的存在显然无从体现。起诉是规范效果之一，

但依接受权或所有权本身亦可以直接起诉，起诉与对请求权的救济之间

似乎缺乏必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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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请求权真正的规范效果体现在时效制度当中。请求权的行使，直

接产生中断时效的效果，时效中断，赋予了权利人超越时效限制的巨大

利益。中断时效制度的建立，是请求权存在的最充分的逻辑根据，没有

时效中断制度，请求权便缺乏直接的救济方式，因而没有意义。所有权

关系下，权利人对义务人主张权利，具有阻断产生取得时效的效力，其

存在同样体现在时效制度当中。

请求权是对权利主张的权利，是在诉讼程序之外直接对义务人的主

张，而在诉讼程序中，也体现着权利人对义务人的主张权，因接受权、

所有权等受到损害而起诉，就是向司法机关主张权利人对义务人的请求

权，对义务人的请求权，是对接受权、所有权的公力救济的表达方式，

离开请求权概念，对接受权等的公力救济便无从表达。作为公力救济表

达方式的请求权，当然受到时效制度的规制，但只适用有关时效消灭的

规定，并不具有时效中断的效力。现行学说中关于起诉具有中断时效效

力的说法并不严谨，韩松教授的研究表明，起诉直接终结了时效，根本

不存在中断的问题。

请求权的实质是对权利的主张的权利，权利是由自身及其主张权构

成的立体结构，在立体维度下解构债权、所有权，债权体现为接受权与

请求履行的权利，所有权体现为占有、使用等的权利与请求排除妨害等

的权利，均由权利本体与请求权的二元结构所构成。传统理论所有权与

请求权对立以及请求权为独立权利的观点，大谬不堪。请求权根本不是

什么独立的权利，而是共同体现在债权、所有权中的一项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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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给付义务与依请求给付义务——债权非请

求权的实证法依据

作为手段的权利与作为结果的权利，在终极意义上解释了接受权的

逻辑依据，彻底消解了债权请求权概念的存在意义。手段权利与结果权

利，哲学意韵缥缈云间，对于脚踏实地的大众而言，也许难以捉摸，只

有给出实在法上的理由，才能触动习惯于形而下的僵硬思维。

逻辑上，给付义务与依请求给付的义务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义务，请

求权所设定的是依请求给付的义务。实证法上，依请求给付的义务构成

一个特定的类别，其特征是不请求则无义务，所对应的权利才是请求

权。这类权利义务关系与债关系完全不同，只能从权利的角度予以表达

或者界定。下列法律规范表达着真正的请求权：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230条：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

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

购买的权利。承租人有权请求优先购买，租赁人的履行义务依承租人的

请求而产生。

抵押权人担保请求权《物权法》第193条：……抵押财产价值减少

的，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

应的担保。

共有人财产分割请求权《物权法》第99条：……没有约定或约定不

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

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

托运人变更地点请求权《合同法》第308条：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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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

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依请求而成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民法关系中代表着一个小的种类，

其明显特点是无请求，则无义务。传统上所误认的请求权则完全不同，

与所谓的请求权对应的义务并非依请求而履行的义务，相应的权利义务

关系亦无法从权利即从请求权的角度予以描述或者界定。《德国民法

典》《法国民法典》对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

之债大体上均从义务关系的角度予以界定，若替换成权利关系角度，其

所表达的法律精神和内容，则大相径庭：

《德国民法典》

侵权之债：第823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

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利益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

赔偿义务……

不当得利：第812条无合法原因而受领他人的给付，或者以其他方

式由他人负担费用而受到利益的人，给付人有权要求其返还……

《法国民法典》

合同之债：第1101条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其

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债务。

侵权之债：第1382条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

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

不当得利：第1376条因错误或故意而受领不当受领之物者，对给付

人负返还其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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